抵款协议
甲方：
乙方：
鉴于甲乙双方在实际经营业务中频繁发生以货易货交易，为简化结算流程，双方同意以各自应收款项直接冲抵应付款项，经协商一致，特订立本协议以资共同遵守。
第一条 交易与结算方式
双方相互供货，均应按照已生效的购销合同、订单或其他相关约定及正常供货流程执行。双方确认，以本协议方式结算的货物价值，不另行支付货币货款，而以等额互抵方式完成支付。
第二条 发票开具
双方在每批次供货完成后，应按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，依据实际供货的品种、规格、数量、单价及金额，向对方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发票开具义务不因本协议约定的抵款结算方式而免除或变更。
第三条 财务结算
双方进行财务对账及抵款结算时，除应遵守各自财务管理制度外，还应就本次实际抵销的金额，向对方开具内容真实、金额准确的收款收据。
该收据作为双方完成该次货物交易及款项抵销的财务凭证。
第四条 本次抵款总额
本次双方货物交易以互抵方式结算的总金额为：人民币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 元整）。
此金额为双方一致确认的等额互抵净额。
第五条 协议形式与效力
为便于业务处理，本协议的传真件、扫描件及经双方确认的电子文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第六条 争议解决
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另行友好协商解决。
第七条 协议生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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